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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国有企业建设集团未经其上级主管机关该市工业局的同

意，即于1993年12月8日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并提交了

有关的会计报表，债务清册和债权清册。人民法院收到破产

申请后，经审查决定于12月17日立案，并指定审理员张华独

任审理此案。12月28日，人民法院发布公告，通知建设集团

的债权人前来申报债权。1994年3月5日，召开了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由人民法院从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中指定的会议主席

主持，这时建设集团的主管部门工业局向债权人会议申请对

建设集团进行整顿，债权人会议由有表决权的债权人的过半

数通过决议，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

半数，同意建设集团进行整顿。在整顿期间，建设集团的财

务状况继续恶化，1994年6月5日债权人会议 申请终结整顿，

人民法院裁定终结对建设集团的整顿，宣告其破产。1994年6

月25日成立清算组，接管了建设集团。清算组经过讨论提出

了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将破产财产优先拨付破产费用后，首

先清偿了建设集团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剩余的破

产财产不足以支付建设集团所欠的税款和破产债权，清算组

决定按比例分配。该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未经债权人会议讨论

，由清算组直接报请人民法院裁定并执行。破产财产分配完

毕后，清算组向人民法院提请了终结破产程序，并向建设集

团原登记机关办量了注销登记。 【问题】 该破产还债程序中

有哪些错误？请简要说明理由。 【答案】 该破产还债程序的



错误及简要理由如下：（1）该建设集团属于全民所有制企业

，应当适用《企业破产法（试行）》的规定。建设集团在未

经其上级主管部门该市工业局同意的情况下，向人民法院申

请宣告破产，不符合法律规定。《企业破产法（试行）》第8

条第1款规定，债务人经其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后，可以申请宣

告破产。（2）人民法院在收到破产申请后，应在7日内决定

是否立案，即应于12月15日前立案，而不应于12月17日才立

案。（3）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

理，而本案中却由审判员独任审理。（4）人民法院受理破产

案件后，应当在10日内发布公告，即应于12月27日前发布公

告。（5）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应由人民法院召集主持，并应

在债权申报期限届满后15日内召开。债权的申报期限应为3个

月，可在本案中，1994年3月15日召开的由债权人会议主席主

持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是不正确的。（6）企业债权人申请破

产的，被申请破产的企业的上级主管部趴梢陨昵攵愿闷笠到

姓伲ㄉ杓攀亲孕猩昵肫撇模虼瞬挥Φ苯姓佟＃?）通过和解协

议的决议，须由债权人会议中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2/3以

上方可通过，而不是本案中所指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的过半

数通过。（8）清算组应于企业被宣告破产之日起15日内成立

，本案中清算组在建设集团被宣告破产后20日后方成立。（9

）破产财产的分配，须经债权人会议讨论通过，报人民法院

裁定执行。本案中，未经债权人会议讨论通过的破产分配方

案不应直接报请人民法院裁定。（10）破产财产中，破产企

业所欠税款应优于其他破产债权先受偿，而不是同一顺序按

比例受偿。 【解析】 本题之设计思路是找错。关于该类题目

的解答策略，本书已有较多论述，此处不赘述。破产的程序



性很强，通过本题的作答，考生既可以对破产程序进行宏观

把握，又有利于掌握具体规则的细微之处。因本题所涉法理

知识不多，破产还债程序基本上都是一些简单的法条规定，

考生只需熟记《企业破产法（试行）》、《民事诉讼法》第

十九章及《民诉意见》中关于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的规定 

即可完全掌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